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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积极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

是党赋予共青团的一项光荣任务。为切实做好团员推优入党工作，结合学院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据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中的不同阶段，把团

员推优入党工作分为“一推”和“二推”。“一推”即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作为

入党积极分子培养；“二推”即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培养。

一、关于推荐优秀团员为入党积极分子(一推)工作的实施细则

（一）总则

共青团组织积极开展推荐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优秀团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

工作是发展学生党员的工作程序之一，本细则对推荐优秀团员为入党积极分子的

工作（以下简称“一推”）进行细化和量化，明确标准，保证学生党员发展的透

明度。

（二）推荐条件：

1、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积极要求入党，已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并通过网上党校考试取得结业证书。

2、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秀，每学年均有学业奖学金。

3、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举止文明，作风正派；有良好的奉献精神和服务

意识；在学习生活中能起到激励和示范作用；

4、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无违规违纪行为。不拉选票、不搞小团体。

5、研三第二学期不进行一推。

6、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允许参加推荐：(1)在校学习工作期间受过处

分，尚未撤销的；(2)其他不符合“推优”条件的情况。

（三）推荐步骤

团组织对经考察已基本具备发展条件的优秀团员，以团支部为单位，按照“推

优”工作程序，有计划的向党组织推荐积极分子，一般一学期进行一次。



1、各团支部召开大会，团支部书记介绍入党积极分子的推荐条件，符合条

件的个人自主申请。

2、团支书主持召开团支部大会，到会人数须 100%。推荐对象逐一上台，进

行演讲。演讲内容包括：思想品德、学习党的理论知识、群众基础及参加各类活

动情况等，演讲时长以不超过 3分钟为宜。到会人员进行民主投票，推荐对象赞

成票数不少于有效票数的 80%方有效；现场唱票，当场公布结果。

3、研究生支部组织委员出席本次会议，负责监督推荐过程是否规范、推荐

对象是否符合要求等。

4、团支书总结会议，填写《马克思主义学院入党积极分子推优名单汇总表》，

公示。若发现推选对象不符合推选条件，则取消推荐对象资格。

5、公示无异议后，推荐对象填写《优秀团员入党推荐表》，交相应党支部，

放入党员档案。



二、关于推荐优秀团员为党员发展对象（二推）工作的实施细则

（一）总则

1、为进一步做好在我院共青团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意见》精神，

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2、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工作（以下简称“二推”工作），要以党

的重要思想和理论为指导，努力把优秀团员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充实党的新生力

量。

（二）推荐条件：

1、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熟悉党的基本理论知识，认真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思想进步，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发展对象培训班学习并取得结业

证书。

3、推优人员经过至少半年以上的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

4、在校期间，综合测评排名至少有一次在本专业前 60%，且有学业奖学金。

5、研一期间、研三第二学期不进行二推。

6、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允许参加优先推荐：

(1)在校学习工作期间受过处分，尚未撤销的；

(2)其他不符合“推优”条件的情况。

(三)推荐步骤

团组织对经考察已基本具备发展条件的优秀团员，以团支部为单位，按照“推

优”工作程序，有计划的向党组织推荐发展对象，一般每学期进行一次。

1、团支书主持召开团支部大会，到会人数须 100%。入党积极分子逐一上台

进行 PPT 形式演讲，演讲内容包括：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以来各方面的成长和进

步，包括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学习成绩，科研成绩，综合测评结果，参加社会工

作和社会活动的情况，演讲时长以不超过 8分钟为宜。到会人员进行民主投票，

推荐对象赞成票数不少于有效票数的 80%方有效。

2、推荐名额：根据年度党员发展指标，依据推荐对象综合测评排名次序（高

年级优先）的原则进行推荐。



3、研究生支部书记、指导老师参加，负责监督推荐过程是否规范、推荐对

象是否符合要求等。

4、团支书总结会议，并填写《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党员发展对象推优名单

汇总表》，公示，交相应党支部审查备案。若发现推荐对象不符合推选条件，则

取消推荐对象资格。

（四）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本学院在校研究生。

2、本办法由学院党总支负责解释。

3、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马克思主义学院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

象推选办法》（2016 版）作废。


